
10月 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新法
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端，关乎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和家庭的和谐，关乎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

养，最终指向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稳定。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认为，“这次立法，首先解决了家庭教育地位的问题，把家庭教育放在法律高度去认识。家庭教育不再是自己家的事

情，而是国家的事情，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如果做不好可能会违法的事情，是有底线的。其次，对家庭教育里监护人的职责作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告诉监护人怎
样科学地进行家庭教育。再次，明确了国家的责任，从省级到县级以及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等各机构对家庭教育都有责任，要给予大力支持。最后，是对各方如何进行
配合作了具体规定，使家庭教育的实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认为立法最重要的是解决了家庭教育的地位问题，使家庭教育的地位得到提高，从‘家事’变成‘国事’。”

家长安柏仔细阅读了家庭教育促进法，她认为，“总的来说是支持和帮助家长的”。但也有一部分声音认为，有了法律的约束，家长的负担和压力会越来越大。该如何
理解家庭教育入法的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好家庭教育与孩子成长成才的关系，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尽管“家事”变“国事”，但学校、社会
能否“干涉”家长如何教育孩子？

作为家长，安柏认为，需要掌握好
“度”，“不能什么事情都干涉”。要消除
家长的误解，在安柏看来，最好的办法就
是加强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交流。学
校可以组织培训会或交流会，把政策透
明化，缓解家长的紧张情绪。同时，也需
要政府或学校专门提供给家长畅通的反
馈渠道，比如专门关于教育的热线电话
等。当家长遇到困惑或麻烦，可以有地
方反馈，同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渠道为
家长提供教育政策和教育方法的指导或
咨询。

李政涛则认为，学校不是“干涉”，而
是“介入”，是引导和参与家庭教育。为
此，校长需要建立有效的家校协同育人
机制，教师需要读懂家长，与家长建立起
紧密的“育人共同体”，成为相互支持相
互参与的协同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
割裂关系，这是一种谁都离不开谁的新
型教育关系。

“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学校在家庭教

育方面的协调做了规定，例如遇到有侵
犯未成年人权益的事情，要及时报告；如
果学校看到孩子上学时身上有伤或者孩
子情绪不稳定、神思恍惚，教师有责任去
了解是否和家庭有某些关系；如果发现
学生家长在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方面存在
问题也要及时帮助与报告。家庭教育促
进法用法律保障了学校的‘干涉’权利。”
孙宏艳说，此外，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家校
的边界做了规定，学校不能侵犯家庭、学
生、家长的权利，不能把一些工作推给家
长或家庭。但也要求家长必须配合学校
的一些“干涉”，比如家长会、家长学校
等，家长都要积极参与。这既能避免互
相推诿也能避免互相跨界，从而是家庭、
学校既各司其职又互相帮助，更好地为
孩子、学生服务。

在家庭教育促进法“社会协同”一章
里，多次提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家
庭教育指导机构”。孙宏艳表示，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是家校社协调的很重要的内
容。对家长的指导与服务，不仅仅是学
校有责任，社区、群团组织、公益组织、早

教机构或一些少年儿童活动较多的场
馆、公共文化场所等都有这方面的指导
责任与义务，可以根据自身业务擅长范
围，围绕家庭教育提供更多的服务。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内容也很广泛，如学
校可以通过家长学校向家长介绍家庭教
育的方法和理念，早教机构、图书馆、博
物馆、科技馆、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
新闻媒体等，都有责任提供这方面的指
导与服务。

李政涛认为，家庭教育指导机构，首
先是一个协调机构，协调学校教育和家庭
教育的矛盾冲突，更是一个协同机构，是
提升家长和教师协同育人能力的机构。

“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应是规范的、专
业的、公益的服务机构。过去，家庭教育
指导乱象杂生，很多打着家庭教育指导
名义的机构以营利为目的，收费高、卖培
训证书。家庭教育缺少严谨的框架体
系，从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人缺乏专
业性，在管理上不够规范，自身缺乏培训
和相当的业务素养，匆忙上岗去培训他
人。因此，国家层面应对家庭教育机构
的设立进行监管，要有规范的资质证明，
加大对其运营过程、运营效果等进行监
督检查，使其更好地助力家庭教育。”孙
宏艳最后建议。 （杨飒）

据《光明日报》

家庭教育促进法即将施行——

“家事”亦“国事”

带娃有遵循

家庭教育促进法甫一发布，管孩子这件“家事”便成了
法律框架下的“国事”，为何家庭教育需要立法？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政涛
认为，中国人的“国家”观，一向是“国”与“家”不可分开，没
有“国”就没有“家”，“国”是罩着、护着“家”的，所谓“家国情
怀”，在根底上也强调的是家庭观与国家观的融通。中国的
传统教育，很大一部分是家族教育和家庭教育，它构筑了中
国教育的基本底色。家庭教育促进法首先是重新建立起两
者之间的紧密连接，实现双向互动：以国家教育意志来规
范、促进和引领家庭教育，让家庭教育配合以学校教育为代
表的国家教育。其次，也是为了回归教育功能的本质：教育
是属于全社会的事情，不只属于学校教师的事情。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成年人成长遇到的问
题更加突出，形式也多种多样。很多问题的产生并非只是
家庭因素，对家长来说做好家庭教育是极大的挑战。而且，
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有些家长也往往更在乎个人的
发展而忽视了孩子的发展，在履职尽责方面做得不够。这
也需要法律方面的规制使家长更好地承担家庭教育职责。”
孙宏艳说。

“家事不再是一家的小事，而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国
家的发展与未来，需要通过立法来给家庭教育更高的地位
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要助力家长，也必须把家事变为
国事，这也是国家管理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家庭教
育促进法对家庭如何履责、国家如何支持、社会怎样协同都
做了规定，对各方履责不到位的法律责任也做了明确规
定。这样才能使家庭教育得以被各方高度重视。”孙宏艳补
充道。

安 柏 时 常 在 公 众 号 上 发 表 文
章，许多读者常常求助她如何理解
最新的教育政策。“就像‘双减’一
样，很多家长很迷茫，觉得对自己影
响挺大的，好像负担变重了，实际上
是因为‘变化’。原来的那套方式方
法用习惯了，很顺手，突然发生变
化，变好变坏也没人深究，部分家长
就会有难以应对变化之感，排斥这
样的变化。但长此以往，这样的变
化才能显现出优势。”

安柏直言：“实际上，有部分家
长还不知道这部法的出台，并且越
是不管小孩的家长越不知道、不理
解。所以家长也需要学习和指导。”

因为有了法律的约束，不少家长
认为，这是变相地增加了家庭教育的
负担。“表面看，立法给了家长更多的
约束，但我认为这不是负担，反而是在
助力家庭教育。家长如果不重视家
庭教育，或者不懂家庭教育，都会带
来更多压力和阻力，家长在家庭教育
中有可能有心无力，或者有力无心。
通过立法，给了家庭教育足够高的地
位，要求各方协同家庭教育的实施，
实际上是给了家长很多帮助。另外，
对家长的要求，正是在帮助家长做个
合格的家长。如果家长都能做到按
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要求去做，相信
家庭教育会更轻松。所以看起来是束

缚，实际上是助推力。”孙宏艳说。
李政涛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

“我们见过太多家庭教育失败，导致
的‘家庭重负’。家庭教育促进法不
是给家长增添负担，而是一种回归：
让家长意识到自己的教育责任，更
好地承担教育责任，更好地协助教
师承担教育责任。这个做好了，反
而能在根本上减轻家庭负担。虽然
不一定必然走向家长‘持证上岗’，
但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的意识与能
力，是大势所趋，势在必然。”

对于时常被提及的父母要“持
证上岗”，孙宏艳认为，“我们常说这
一代孩子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孩
子往往比家长了解更多新事物，家
长的教育素质如果跟不上，家庭教
育的质量肯定无法得到保障。对于
家长来说，所谓‘持证上岗’，就是要
求家长不断学习，提高对家庭教育
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家庭教育方法
的科学性，同时家长自身也需要不
断完善，给孩子做好榜样，例如家长
有 健 康 的 心 理 、科 学 的 生 活 方 式
等。目前，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
家长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是最好
的‘持证上岗’。”

“家事”关“国事”

家庭教育被高度重视

规范和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

学校也要担责

是法律规范

更是家长承担教育责任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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